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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废除劳教后的法律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熊秋红  
 

  随着我国法律制度逐步完备，劳动教养的适用逐年减少乃至基本停止，国家在社会治理中对

于劳动教养制度的依赖日益降低，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形成了社会共识。在此背景下，国家作出废

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

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根据

该决定，在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有效；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对正在

被依法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后，需要对

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清理；还需要做好劳动教养管

理机关人民警察的职能转变和劳动教养场所的合理利用等工作。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体现 
  劳动教养制度建立于新中国刚成立法制尚不健全的时期，在过去 50 多年来，为维护社会治

安、教育挽救违法人员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但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进步和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对人权保障的日益重视，我国已

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有待全国人大批准，劳动教养制度

逐渐显露出一些与现代法治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弊端。如劳动教养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

批准，实践中主要由公安机关决定，与《公约》所要求的“应当由法庭管制剥夺人身自由的拘禁

措施”的国际义务不符；劳动教养的严厉程度与其性质不相适应；劳动教养审批缺乏严格的公正

程序和有效的监督制约，致使其在实践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上述问题的存在，构成了改革劳动

教养制度的必要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法律制度逐步完备，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渐趋完善，

劳动教养制度的功能逐渐被相关法律制度所替代，劳动教养的适用逐年减少乃至基本停止，国家

在社会治理中对劳动教养制度的依赖日益降低，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形成了社会共识。在此背景下，

国家作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总体而言，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体现，

凸显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社会的改革方向。 
  劳动教养制度自建立以来，与治安处罚、刑事处罚等措施共同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配

合的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的制度体系。它所处置的对象具有某种特定性，主要是那些“大法不犯，

小法常犯，气死公安，难死法院”，又因其违法犯罪的情节轻微，不适于由法院判处刑罚的人。

随着我国签署《公约》以及法制的逐步完善，《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出台，劳动教

养制度由于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出现了缺乏上位法明确依据的问题，劳动教养制度在预

防和控制违法犯罪体系中失去了其法律地位，国家因而适时地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自从 2013
年初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发出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信号，到各地逐渐停止适用劳动教养措

施，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并依法释放所有劳动教养人员，社会治安

状况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各方面的工作并没有遇到大的障碍。因此，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之后，

是否需要对现行法律制度作较大的变革，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新的问题，尚待一定时间段（如 1—2
年）的观察。以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为切入点，可对如何完善我国惩治和矫正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

体系进行反思。 
  通过刑事处罚、治安处罚等替代性措施分流处理违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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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之后，过去由劳动教养制度所处置的对象 （包括 12 类违法人员）可通过

刑事处罚、治安处罚等替代性措施分流处理。其中，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较重，具有较强犯罪本

质的违法行为，可通过司法解释纳入刑法之中，作为刑事案件予以处理。如危害国家安全，尚不

构成刑事处罚的；结伙杀人、抢劫、强奸，尚不够刑事处罚等情形。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较小的

违法行为可纳入行政化处理，这部分案件可称为治安案件，如扰乱社会秩序的，以营利为目的为

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并且屡教不改的。采取分流处理方式，未改变我国目前

的行政处罚与刑罚相衔接的法律架构，解决了过去所存在的劳教制度与刑法调整对象“同类重叠”

和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同质交叉”问题。 
  我国刑法在法理上强调违法与犯罪、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区别，强调犯罪的质的规定与量

的把握，将犯罪门槛设得较高，并配置较重的刑罚。与国外的刑法相比，我国的刑法实际上是一

个重罪重刑的“小刑法”。近年来，我国出现借鉴西方国家轻罪制度的迹象，比较典型的如醉驾、

扒窃独立入罪。此外，与停止劳动教养相适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 2013 年先后

制定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抢夺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有限入罪为原则，适当降低了犯罪门槛。废止劳动教养制

度之后，为了使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无缝衔接，可考虑将刑法上的拘役刑起点由 1 个月下调至

15 天，因为治安拘留的最长期限为 15 天。另外，可考虑在《社区矫正法》中规定“行为监督”

的干预手段，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轻微违法犯罪人员，附加由法院判处一定期间的“行为监督”，

以便在社区中对其行为习惯和心理进行矫正和治疗。 
  原有的劳动教养对象中有一部分属于特殊主体，包括吸毒成瘾者和卖淫嫖娼者。废止劳动教

养制度之后，对于此类特殊主体，可分别适用强制隔离戒毒和收容教育。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

1—3 年，决定机关为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共同执行；对卖淫嫖娼者，可以由公

安机关收容教养，期限为 6 个月至 2 年，这种长时间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措施的采用，由公安机关

通过行政程序决定，与《公约》所要求的司法化处理存在差距。此外，我国还存在着对违法犯罪

的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制度，也是由公安机关决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1—3 年。这些与劳动教养

相类似的制度也有待加以改革。从长远来看，行政拘留的决定主体从公安机关变更为法院，是一

种必然的趋势。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类似于行政拘留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均由法院作出。 
  增设治安法庭 劳教所转制 
  在后劳教时代，为了加强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护，过去由公安机关处理的一些案件将逐渐

转由法院进行处理，这无疑会大大加重法院的负担。转处的这部分案件可称为治安案件，在性质

和特点上与一般的刑事案件有别，因此需要增设专门的治安法庭，采用相对快速、简易的方式加

以处理，以提高司法效率。在基层法院增设的治安法庭，和刑庭、民庭、行政庭一样，是法院的

一个审判业务部门。治安法庭的管辖范围主要包括废止劳教制度后转处的案件，可能被处以行政

拘留的案件，包括醉驾、扒窃等在内的轻微刑事案件以及其他可能被判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

件。审理治安案件的程序应着力于高效快捷，以便于解决大量的治安案件，同时遵循权力监督制

约、律师介入、证据规则、救济程序等各项正当程序规则，保障治安案件得到公正处理。未来还

可以考虑通过修改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将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批准或决定权交给治安法庭行使，甚

至还可以让治安法庭承担对刑事案件进行预审的职能。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之后，不少劳教所直接改为戒毒所。国务院 2011 年《禁毒条例》第 27 条

规定：“被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在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执行隔离戒毒 3 个月至 6 个月后，

转至司法行政部门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继续执行强制隔离戒毒。”从体制改革看，可以考虑将公

安机关管理的戒毒所统一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理，以形成公安机关禁毒、司法行政机关戒毒的格

局，这也是一种权力相互制约的体制。在一些戒毒任务不重的省份出现了劳教所空置现象，这些

劳教所可以改为监狱。至于劳教警察，可有三种转制方式：一是转为戒毒警察；二是转为监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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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三是转为社区矫正警察。随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将会逐

步扩大，要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建立一支社区矫正警察队伍可谓势在必行。 


